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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

本报济南9月16日讯(记者

李飞 实习生 周荃 杨淇越)

中小学开学两周了，省城不少新生

家长还在为孩子的吃饭问题发

愁。近日，部分学校取消了新生

校内小饭桌。教育部门理由很充

分：小饭桌不应是学校的义务，不

过让家长为难的是，去哪儿才能让

孩子吃上放心饭菜？

省城市民王先生的孩子今

年在历下区解放路第二小学上

了学。考虑到校内小饭桌方便

又安全，他早早做好准备，想让

孩子在学校就餐。

开学前一天，王先生接到

通知：学校将取消新生校内小

饭桌，新生午饭问题需由家长

自己解决。

“听到这个消息，我的心一

下沉了下去。”王先生说，他孩

子所在的班级有50多名学生，

约三分之一需要吃小饭桌。王

先生只好和其他一些家长到校

外寻找小饭桌。他打听了一下，

发现历下实验小学等多所学校

也都不再开办新生小饭桌。

“校外小饭桌只有几家，这

么多孩子去，小饭桌都是超负荷

运转。”王先生说，居民楼内的小饭
桌只有数十平米，每天有五六十个

孩子就餐，室内拥挤，卫生状况也

令人担忧，“孩子去了两天就哭闹

着不愿再去。”

更令王先生担心的是孩子的

安全。“中午放学后，要过马路吃小

饭桌，怎么能让人放心？”

16日，解放路第二小学一

位老师介绍，学校的确取消了

新生小饭桌，这是上级教育部

门的规定。历下区教育局则介

绍，历下区从去年就开始逐步

取消校内小饭桌。目前区内所

有中小学都已取消新入学学生

的小饭桌。

历下区教育局一名工作人

员说，学校办小饭桌的初衷是

解决离家较远学生的午饭问
题。“但小饭桌属于社会公共服
务范畴，学校是教育机构，没有

责任解决学生吃饭问题。”

该工作人员说，吃小饭桌

的学生越来越多，学校要腾出

房间让孩子吃饭休息，还要安

排老师管理，挤占了学校大量

资源。

这位工作人员表示，小饭
桌管理还涉及卫生、防疫、工

商、物价等多部门，单靠教育机

构难以解决。济南市教育局一

位人士也称，校内小饭桌将逐

步取消，慢慢淡出校园。

格现状

校内小饭桌

多由他人承包

格应对

抽时间做饭

就近租房买房

16日中午放学时分，记者采访
了在解放路第二小学、甸柳一小、

山师附小等多所学校门口接孩子
的家长。对学校取消新生小饭桌一
事，多数家长表示理解，但他们也
希望学校能帮忙解决孩子的吃饭
问题。“虽然不是学校的义务，但毕
竟孩子在校内小饭桌会更安全。”

据了解，为了应对吃饭问题，

一些有能力的家长选择在学校附

近租房或购房，有家长则委托家中
老人代为照顾孩子的午饭。

在解放路第二小学大门外，家长
陈女士告诉记者，她和老公两个人都
要上班，现在只能挤时间轮换着接孩
子放学回家吃饭。

“开学以来，我每天中午带着
孙子，快把学校周围的小店吃遍
了。吃完饭，我们也只能在附近溜达
等着开校门。”一位姓李的老人说。

记者从市中区、槐荫区、历城
区等多个教育部门了解到，除历城
区没有校内小饭桌外，其他各区凡
是具备条件的，几乎都开办了校内
小饭桌。而目前除历下区，其他城区
尚无取消小饭桌的计划。

据了解，是否吃校内小饭桌，

各校都是根据家长和学生的意愿，

并非强制。不少学校表示，校内小
饭桌完全是为了孩子和家长考虑，

并不是学校的分内之事，这额外增

加了学校的工作。

记者了解到，目前设校内小饭
桌的学校，并不具体参与小饭桌的
经营管理，而是由校外有资质的餐
饮公司承包或配餐送餐。“学校如
果参与经营管理，要涉及收费问
题，但学校没有这项收费资格，同

时还要雇厨师做饭、雇人清洁等，

这些都需要学校出资，但财政上没
有这部分经费。”历下区教育局一

名工作人员表示。

省省城城部部分分中中小小学学
取取消消新新生生小小饭饭桌桌
教育部门：学校无义务和能力开办

16日中午，山师附小校门外，不少人趁放学时间，举着小饭桌的标牌招揽生意。 本报记者 李飞 摄


